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本《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本补充协议”）

于2017年7月3日由下列双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泸州市签署： 

 

甲方：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泸州市高坝 

法定代表人：黄万福 

 

乙方：  

 

山西新华防护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尖草坪区新兰路71号 

法定代表人：黄健 

 

在本补充协议中，甲方、乙方单独称“一方”，合并称“双方”。 

 

鉴于： 

 

1.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双方已于2016年7月16日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并于2017年1月16日签署了《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下配套募集资金中的17,395万元拟用于新华化工防毒面

具军民兼容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该项目与新华化工现有经营业务相关，主

要用于巩固和拓展新华化工现有主营业务的市场份额，其收入、成本、费用

难以与新华化工现有经营业务完全区分，因此，该项防毒面具军民兼容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难以实现单独核算。为采取有效措施恰当区分新华化工实际

经营业绩中未包含的相关募投项目收益，新华化工承诺业绩中将剔除募集配

套资金投入带来的收益。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使用安排及中国证监会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监管最新政策，为进一步明确乙方对甲方业绩承诺的保证责任，

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对《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约定的相关事项进一步明确，达成补充协议，以资恪守： 

 

一、考虑到利用甲方募集配套资金投入新华化工防毒面具军民兼容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对新华化工的业绩有一定的增厚作用，新华化工实现净利润应扣除本次

交易完成后新华化工实际使用上市公司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提供的资金支持部

分对应的资金成本，资金成本为新华化工自前述支持资金实际到账之日起按照同

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假设本次重组相关新华化工的利润补偿年度为2017

年、2018年与2019年，在利润补偿年度内，相关标的公司实现净利润每年度涉及

配套募集资金投入对应应扣除的资金成本的计算具体公式如下： 

 

（1） 2017年度 

 

2017年度，新华化工实现净利润涉及配套募集资金投入对应应扣除的资金成

本=={Σ[2017年实际投入的每笔配套募集资金金额×同期银行贷款利率×（365日

-2017年每笔配套募集资金的实际到账日至2017年年初的实际天数）]÷365日 }×

（1-2017年新华化工的企业所得税率）。 

 

（2）2018年度 

 

2018年度，新华化工实现净利润涉及配套募集资金投入对应应扣除的资金成

本=={Σ[2018年实际投入的每笔配套募集资金金额×同期银行贷款利率×（365日

-2018年每笔配套募集资金的实际到账日至2018年年初的实际天数）]÷365日 }×

（1-2018年新华化工的企业所得税率）。 

 

（3）2019年度 

 

2019年度，新华化工实现净利润涉及配套募集资金投入对应应扣除的资金成

本=={Σ[2019年实际投入的每笔配套募集资金金额×同期银行贷款利率×（365日

-2019年每笔配套募集资金的实际到账日至2019年年初的实际天数）]÷365日 }×

（1-2019年新华化工的企业所得税率）。 

 

二、本补充协议为《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充协议之补充协议》

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充协议之补充

协议》解除或终止的，本补充协议解除或终止。 

 

三、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与《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及《业绩承

诺及补充协议之补充协议》一并生效。 

 

四、本补充协议没有约定的，适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充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有关约定。 



 

 

 

五、除非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充协议之补充

协议》中的释义适用于本补充协议。 

 

六、本补充协议的订立、效力、执行、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国法律。 

 

七、因本补充协议引起的或与本补充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在双方之间通过友

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友好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应将争议提交在北京的中

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

局的，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八、本补充协议一式十三份，双方各执三份，其余七份用于提交本次交易涉及的

中介机构或向有关部门报备，具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为《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之签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甲方之签章页） 

 

 

 

甲方：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黄万福 

  



 

 

（本页无正文，为《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乙方之签章页） 

 

 

 

乙方：山西新华防护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黄健 




